
（申　請　人）

委　　託　　書

　　本人坐落　○○　鄉市　○○　段　1000　地號　1　筆土地申

請變更編定興建自用住宅，因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無法親自

出席現場會勘，委由 ○○○ 君代為出席及申請。

此致

澎湖縣政府

委　託　人：(土地所有權人)　　　　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 X100000000

地 址：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受 託 人：○○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X111111111

地 址：馬公市中正路 2000 號

電      話：9274400

中 華 民 國 　 110 　 年 　  12 　 月 　 12 　 日

印

範例

110.12.22


